附件

湘阴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

评价类型：项目实施过程评价□  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■

项目名称       公立医院改革药品补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单位      湘阴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管部门       湘阴县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价方式：部门（单位）绩效自评
评价机构：部门（单位）评价组   

      报告日期：2022年3 月18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湘阴县财政局（制）

	一、项 目 基 本 概 况

	项目负责人
	钟立新
	联系电话
	19807403888

	项目地址
	湘阴县文星镇东茅路
	邮  编
	414000

	项目起止时间
	2021年1 月起至20201年12 月止

	计划安排资金

（万元）
	
	实际到位资金

（万元）
	
	实际支出

（万元）
	
	结余（万元）
	0
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446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446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446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
	省财政
	0
	省财政
	0
	省财政
	0
	省财政
	

	市财政
	0
	市财政
	0
	市财政
	0
	市财政
	

	县市区财政
	200
	县市区财政
	196.8
	县市区财政
	196.8
	县市区财政
	

	其它
	0
	其它
	0
	其它
	
	其它
	

	二、项目支出明细情况

	支出内容
	实际支出数
	会计凭证号
	备注

	县人民医院
	369.60万元
	
	

	县中医医院
	85.20万元
	
	

	县妇幼保健院
	63.40万元
	
	

	第三人民医院
	61.20万元
	
	

	县康复医院
	63.40万元
	
	

	支出合计
	642.80万元
	
	

	三、项目绩效自评情况

	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
	预  期 目 标
	实际完成

	
	根据国务院制定的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指导意见》推进公立医院改革，主要是公立医院药品网上集中采购零利润销售，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的问题，我县于2015年正式实施，湘阴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12次，（2015年3月30日）主要是针对县级五家公立医院药品执行零利润销售，有效降低医疗机构药品价格使人民群众看得起病。年度内按计划、目标值完成。
	

	项目绩效定量目标（指标）及完成情况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（目标）值
	实际完成值

	
	项目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公立医院药品补差
	100%
	已完成

	
	
	质量指标
	零利润销售
	100%
	已完成

	
	
	时效指标
	严格药品网上集中采购
	100%
	已完成

	
	
	成本指标
	通过各医疗机构医院管理系统采集。
	100%
	已完成

	
	项目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
指标
	年度内各医疗机构药品总额销售情况按比例计算，预算资金全额补差到位。
	100%
	已完成

	
	
	社会效益

指标
	由财政部门审核药品补差金额，全部按时足额发放，无截留、挪用现象资金监管到位。
	100%
	已完成

	
	
	生态效益

指标
	
	
	

	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	“看病贵”有效解决
	100%
	已完成

	绩效自评综合得分
	100

	评价等次
	

	四、评价人员

	姓名
	职称/职务
	单  位
	签字

	钟立新
	副局长
	卫生健康局
	

	胡  斌
	医改办主任
	卫生健康局
	

	
	
	
	

	评价组组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部门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填报人（签名）： 胡  斌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874096679

2021年度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　一、 预算支出基本情况
　（一）预算支出概况
　　为做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关于下达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）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，我县五家县级公立医院药品实施网上集中采购零利润销售，2021年度中央直补资金446万元。
　（二）预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
　　省级财政根据卫生健康委医改监测数据分析拨付标准，年度内分批次拨付到县级财政，县级财政结合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要求，保障公立医院正常运转，配套预算资金200万元（实际配套拨付196.8万元），年底由财政部门、发改部门、卫健部门联合对县级五家公立医院管理系统进行药品、耗材销售量进行统计，按年底内销售总量的3%进行补助。
　（三）预算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
　　稳步做好政府投资项目预算评审和决算审查，通过审减不合理支出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；逐步扩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范围，加强结果应用，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相衔接的工作机制，促进财政预算管理水平不断提高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　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县级公立医院通过湖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购临床所需药品，网上采购率100%；药品采取零利润销售取消药品加成达100%，破除“以药养医”，控制药占比，有效解决人民群众“看病贵”的问题。

三、预算支出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
通过各级财政补助公立医院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零利润销售，人民群众医疗支出明显降低，获得感凸显，公立医院日常运转基本得保障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  财政预算在保障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建设中，有效地解决了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群众关心的问题，各级财政在执行补助补助过程中严格到位，公立医院补助落实到位，通过建立长效机制，保障补助资金足额发放、无截留、挪用现象资金监管到位。
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要求高，改革中公立医院未凸显公益性，在取消药品加成零利润销售过程中，各项医疗服务费用难以提高，公立医院收入严重减少，加之历史负责问题，财政又投入不足，公立医院压力大，公立医院改革监测指标难以符合标准。公立医院服务量增加药品销售大增补助资金严重不足。
